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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Gogoro 集團包含睿能創意營銷股份有限公司、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英屬開曼群島
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及英屬開曼群島商 Gogoro Inc.。Gogoro集團非
常重視每位消費者之隱私與個人資料保護，請詳加閱讀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

知事項（下稱「個資告知事項」）及本同意書之內容，以維護您的自身權益。 

1. 本人已詳閱並充分瞭解個資告知事項所載內容，並同意及授權 Gogoro 集團依此為
本人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 

2. 本人充分瞭解 Gogoro 集團於提供服務之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接受不具備個人識
別性之相關資訊，包括但不限於 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使用時間、使用里程、

地理位置、即時定位等（下稱「使用資訊」），本人同意及授權 Gogoro 集團及
GoPartner 蒐集使用上述不具備個人識別性之使用資訊，或是將其與具可識別性之
個人資料連結後一併蒐集與使用，並供 Gogoro 集團或 Gogoro 集團之關係企業，或
受 Gogoro 集團委託，或與 Gogoro 集團或 GoPartner具有合作關係之第三方，於所
在國家或地區為處理或利用，或供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或學術機構，於所在國家或

地區，基於學術研究用途或公益目的處理或利用。 

3. 針對 Gogoro集團委外辦理業務或與其他第三方合作之目的，本人授權 Gogoro集團
於辦理委託或合作業務必要之期間，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將本人包括但不限

於下列類別之個人資料揭露予受 Gogoro 集團委託或合作之第三方（下稱「第三方
業者」），本人亦瞭解 Gogoro 集團基於辦理相關業務之目的，可能自第三方業者
收受您的個人資料。本人瞭解如選擇不同意授權 Gogoro 集團揭露前述個人資料予
第三方業者，Gogoro 集團將無法代為辦理委託或合作之相關業務（請勾選任一項，
如未勾選視為不同意）： 

同意與否 第三方業者 項目 類別 目的 

□同意 

□不同意 

南山產物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或其他保險公

司 

強制機車責任

險等保險商品 
同如後「個資

告知事項」 
同如後「個資

告知事項」及

093財產保險 

□同意 

□不同意 

南山產物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南山產物電動

機車騎乘里程

計費保險等保

險商品 

同如後「個資

告知事項」 
同如後「個資

告知事項」及

093財產保險 

□同意 

□不同意 

和潤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仲

信資融股份有

限公司（以上

為泰安產險之

揭露對象）、

遠信國際資融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為旺旺

「學生首年免

付全額貸」活

動 

同如後「個資

告知事項」 
同如後「個資

告知事項」、

065保險經紀、
代理、公證業

務及 093 財產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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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聯之揭露對

象）、長鴻國

際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以上

為富邦產險之

揭露對象） 

 

4. 本人同意 Gogoro集團有權修訂個資告知事項所載內容，並同意 Gogoro集團於修訂
後，得以言詞、書面、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本人

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包括但不限於以前述方式提供詳載個資告知事項內容之網

站連結），告知修訂內容。 

□本人確認已詳閱、充分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及個資告知事項（如於本同意書第 3 點
勾選「不同意」，則前述同意之範圍不包括本同意書第 3點）。 

 
立同意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同意書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或授權代理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或授權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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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 

Gogoro集團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告知消費者（下稱「您」）下列事項： 

1.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 

Gogoro集團蒐集個人資訊之特定目的包含： 

(1) 提供您與 Gogoro集團往來之各項業務或服務；如您同意使用 Gogoro集團所提
供之某些服務，您的個人資料例如地理位置資訊將以定位（含即時）方式取得，

使用方式依照相關服務條款以及本同意書所述； 
(2) 推薦與提供您 Gogoro集團、與 Gogoro集團具有合作關係之第三方之產品或服
務等行銷目的； 

(3) 基於 Gogoro集團合作廠商（例如使用 Gogoro Network®電池之其他電動機車廠

商）推薦或提供您其產品或服務之行銷目的或提供其售後服務之目的，將您的

個人資料提供予 Gogoro集團合作廠商; 
(4) 依法定義務、依契約、類似契約關係或其他法律關係等，所為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並依契約行使、主張權利或進行執行程序； 

(5) Gogoro 集團之各公司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或其他法令所准許之各項
目的； 

(6) Gogoro集團業務或營運管理需要之目的； 
(7) 其他符合法務部頒布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之特
定目的如下： 
A. 040「行銷」 
B. 063「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C.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D. 090「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E. 098「商業與技術資訊」 
F. 135「資（通）訊服務」 
G. 136「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H. 148「網路購物及其他電子商務服務」 
I. 152「廣告或商業行為管理」 
J. 154「徵信」 
K. 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L. 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2. 個人資料蒐集之類別： 
Gogoro 集團所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依據法務部頒布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
及個人資料之類別」，說明如下。惟 Gogoro 集團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可能不限於此
（例如地理位置、即時定位資料），仍以 Gogoro集團與您往來之各項業務或服務所實
際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1) 識別類 C001至 C003（例如姓名、住址、電話、電子郵件、身分證統一編號、
信用卡號碼等） 

(2) 特徵類 C011（例如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等） 
(3) 家庭情形 C021、C023及 C024（例如結婚有無、子女、其他社會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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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旅行及其他遷徙細節 C034（例如過去之遷徙、旅行細節、外國護照、居留證
明文件及工作證照及工作證等相關細節等） 

(5) 社會情況 C035、C036、C038 至 C040（例如嗜好、消費模式、職業、駕駛執
照、意外或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等） 

(6)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 C051及 C052（例如學歷、學校、證照等） 
(7) 受僱情形 C061、C064及 C068（例如僱主、前僱主、薪資等） 
(8) 財務細節 C081及 C093（例如總收入、總所得、支付方式等） 
(9) 健康與其他 C114及 C115（例如交通違規紀錄、裁判或行政處分之內容等） 
(10) 未分類之資料 C132（例如無法歸類之信件、檔案、報告或電子郵件等） 

3. 個人資料之處理與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符合第 1點特定目的存續期間及該存續期間屆滿後之合理期間，或相關
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期間。惟 Gogoro集團保留縮短前述期間之權利。 

(2)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及下述(3)之對象所在國家或地區。 
(3) 對象：Gogoro集團、Gogoro集團之關係企業，或受Gogoro集團委託為Gogoro
集團或您的利益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第三方，或與 Gogoro 集團具
有合作關係之廠商，例如電動機車相關產品及服務業者、數據統計及分析業者、

行銷公司、服務提供者。 
(4) 方式：言詞、書面（實體紙本或電子檔形式）、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
電子文件、數位文件、其他合於當時科技之適當方式等，或任何符合相關法令

規定或契約約定之方式。 

4. 您的相關權利： 

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就自己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 您得就 Gogoro集團所蒐集且關於您的個人資料，以書面向 Gogoro集團請求查
詢、閱覽或製給複製本。 

(2) 您得請求 Gogoro 集團就您的個人資料為補充、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對不
正確資料為更正、刪除。 

(3) 您如擬行使前述任一權利，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寄至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 33
號，並向 Gogoro 集團提出書面請求。申請查詢、請求閱覽或製給複製本者，
Gogoro 集團就該書面請求之決定，將於收到書面請求之次日起 15 日內以書面
通知您。前述 15日期間於必要時，得予再延長 15日，Gogoro集團並將以書面
通知您該延長之決定。 

(4) 申請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者，Gogoro 集團就該書面請
求之決定，將於收到書面請求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通知您。前述 30日期間
於必要時，得予再延長 30日，Gogoro集團並將以書面通知您該延長之決定。 

(5) 您如請求查詢或閱覽個人資料，請於收受 Gogoro 集團通知後於通知指定之期
間內，至 Gogoro 集團通知指定之地點查詢或閱覽。如逾期未查詢或閱覽者，
請向 Gogoro 集團重新提出書面請求。您請求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料或製給
複製本時，Gogoro集團得酌收必要費用。 

5. 您亦得選擇不提供前述個人資料，惟您充分瞭解倘不提供時將有可能影響 Gogoro
集團提供各項業務或服務之即時性，以及能否提供各項業務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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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服務及其他服務訂購單 
 客⼾資料 
 買⽅姓名  訂購⽇期 

 * 法⼈請  填公司及聯絡⼈姓名 

 *以App顯⽰為主 

 ⾝分證字號  計費期間 

 * 法⼈請填統編及聯絡⼈⾝分  證字號 

 ⾞牌號碼  ⼿機號碼 

 ⾞款型號  電⼦郵件 

 聯絡地址 

 電池服務資費⽅案 

 ⾃由省⽅案 (內含性能提升服務，不含定期回廠保養服務) 

 319  (⽉繳 $319，再依電池使⽤量，每安時 $2.3 計價；享動態折價機制) 

 當使⽤者認購「⾃由省⽅案」（下稱「本⽅案」） 時，即視為使⽤者已瞭解並同意下列約定。倘下列約定 
 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相牴觸時，以下列之約定為優先適⽤： 

 1.  Gogoro Network 對各資費⽅案及其所搭配之性能提升服務之申辦，擁有核准與否之最終決定權。 
 2.  本⽅案不含「定期回廠保養服務」。 
 3.  本⽅案享有「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案」，其限制及除外條款等規定依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為準。 
 4.  本⽅案內含「性能提升服務」（⾃動開啟）。性能提升服務使⽤以⼀個帳單計費週期為使⽤單位， 

 選⽤本⽅案訂閱性能提升服務時，如訂閱性能提升服務未滿 30 天使⽤者欲關閉性能提升服務功能 
 ，性能提升服務功能將於訂閱後第 31天使⽤者第⼀次進⾏電池交換時關閉；訂閱滿 30 天後，如使 
 ⽤者擬關閉性能提升服務功能，性能提升服務將於下⼀個帳單計費週期使⽤者第⼀次進⾏電池交換 
 時關閉。使⽤者如有更換資費⽅案之需求，應留意資費⽅案是否享有免費性能提升服務優惠（例如 
 ：騎到飽系列資費⽅案均無免費性能提升服務優惠），如資費⽅案不含免費性能提升服務優惠且使 
 ⽤者擬不使⽤性能提升服務，則應於更換資費⽅案後⾃⾏關閉性能提升服務，否則將衍⽣相關服務 
 費⽤。 

 5.  本⽅案享有「電池使⽤費折抵⾦遞延扣抵」。使⽤者於連續⼆個帳單計費週期使⽤完全相同之資費 
 ⽅案，且前述⼆個帳單計費週期之資費⽅案均非騎到飽系列資費⽅案，如使⽤者第⼀個帳單計費週 
 期獲贈之電池使⽤費折抵⾦未扣抵完畢，可挪於下⼀帳單計費週期使⽤進⾏扣抵。帳單計費週期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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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贈之電池服務費折抵⾦全數扣抵該帳單計費週期之電池使⽤費如仍有額外電池使⽤費，始得使⽤挪 
 ⽤之電池使⽤費折抵⾦進⾏扣抵。如挪⽤之電池使⽤費折抵⾦未於下⼀帳單計費週期扣抵完畢則應 
 失效，不得再挪⽤於次⼀帳單計費週期使⽤進⾏扣抵。挪⽤之電池使⽤費折抵⾦抵扣期限，不因智 
 慧電池服務合約暫停因此⽽順延。 

 6.  本⽅案費⽤含基本費⽤及電池使⽤費。基本費⽤ (⽉繳：$319）不含安培⼩時，電池使⽤費依使⽤ 
 者每帳單計費週期所使⽤之安培⼩時計算。使⽤者應依帳單所載之繳款期限及⽅式⽀付基本費⽤及 
 電池使⽤費⾄ Gogoro Network 指定之帳⼾。 

 7.  使⽤者於每帳單計費週期第⼀次電池交換後得獲贈⾄⾼等值於新台幣 200 元之電池使⽤費折抵⾦ 
 （約 87.0 安時）。如帳單計費週期未滿 1 個⽉，則優惠內容依實際使⽤天數比例計算。使⽤者不得 
 要求 Gogoro Network 將電池使⽤費折抵⾦折現、替換為其他物品、或減免任何其他費⽤。 

 8.  電池使⽤費折抵⾦不可折抵基本費⽤。 
 9.  電池使⽤費之計算係以使⽤者 (1) 於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進⾏電池交換，或 (2) 使⽤ GoCharger® 

 Mobile 隨⾞電池充電器進⾏充電之帳單週期為準。Gogoro Network 之內部紀錄係於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1) 在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進⾏交換，或 (2) 使⽤ GoCharger® Mobile 隨⾞電池 
 充電器進⾏充電後更新。如 Gogoro® / Gogoro Network® App 或 GoSta�on® 電池交換站所顯⽰之安培 
 ⼩時數，與 Gogoro Network 內部之紀錄或認定不⼀致時，電池使⽤費之計算以 Gogoro Network 內 
 部之紀錄或認定為準。 

 10.  如非因 Gogoro Network 之⾏為⽽致安培⼩時⽤量紀錄與實際使⽤情況不符，Gogoro Network 仍得依 
 其內部之紀錄向使⽤者收取電池使⽤費。 

 11.  本⽅案不適⽤於 GoCharger® 智慧電池標準座及 GoCharger® Plus 智慧電池快充座。 
 12.  使⽤ GoCharger® Mobile 隨⾞電池充電器充電，費率仍以每安培⼩時 2.3 元計算。 
 13.  若於任⼀次換電時，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點提供動態折價者（螢幕右下⾓顯⽰綠⾊標誌），動態 

 折價⾦額將由電池使⽤費中扣除。Gogoro Network® App / Gogoro® App 可能因使⽤者智慧型⼿機操 
 作⽽無法隨時更新⾄最新動態折價資訊，動態折價之提供與否皆以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顯⽰為 
 準。 

 14.  Gogoro Network 並保留隨時增刪、調整、暫停或取消各資費⽅案及其所搭配之性能提升服務之內容 
 及細節全部或⼀部之權利，無須另⾏個別通知。 

 15.  倘本⽅案取消，既有使⽤者不得延續使⽤並應⾃當時 Gogoro Network 所提供之資費⽅案擇⼀認購。 
 如未選擇， Gogoro Network 得認定使⽤者同意依本⽅案未計折扣之原始單價，繼續認購電池服務。 

 16.  本⽅案僅單/⼆顆電池驅動之⼆輪/三輪電動機⾞⾞款可選⽤。 

 ⾼⽤量⾃由省 (內含性能提升服務，不含定期回廠保養服務，限搭載⼆顆含以上電池之電動機⾞⾞型) 

 1269  (⽉繳 $1,269，再依電池使⽤量，每安時 $2.3 計價；享動態折價機制) 

 969  (⽉繳 $969，綁約 18 個⽉，再依電池使⽤量，每安時 $2.3 計價；享動態折  價機制) 

 當使⽤者認購「⾼⽤量⾃由省⽅案」（下稱「本⽅案」） 時，即視為使⽤者已瞭解並同意下列約定。倘下 
 列約定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相牴觸時，以下列之約定為優先適⽤： 

 1.  Gogoro Network 對各資費⽅案及其所搭配之性能提升服務之申辦，擁有核准與否之最終決定權。 
 2.  本⽅案不含「定期回廠保養服務」。 
 3.  本⽅案享有「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案」，其限制及除外條款等規定依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為準。 
 4.  本⽅案內含「性能提升服務」（⾃動開啟）。性能提升服務使⽤以⼀個帳單計費週期為使⽤單位， 

 選⽤本⽅案訂閱性能提升服務時，如訂閱性能提升服務未滿 30 天使⽤者欲關閉性能提升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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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提升服務功能將於訂閱後第 31天使⽤者第⼀次進⾏電池交換時關閉；訂閱滿 30 天後，如使 
 ⽤者擬關閉性能提升服務功能，性能提升服務將於下⼀個帳單計費週期使⽤者第⼀次進⾏電池交換 
 時關閉。使⽤者如有更換資費⽅案之需求，應留意資費⽅案是否享有免費性能提升服務優惠（例如 
 ：騎到飽系列資費⽅案均無免費性能提升服務優惠），如資費⽅案不含免費性能提升服務優惠且使 
 ⽤者擬不使⽤性能提升服務，則應於更換資費⽅案後⾃⾏關閉性能提升服務，否則將衍⽣相關服務 
 費⽤。 

 5.  本⽅案享有「電池使⽤費折抵⾦遞延扣抵」。使⽤者於連續⼆個帳單計費週期使⽤完全相同之資費 
 ⽅案，且前述⼆個帳單計費週期之資費⽅案均非騎到飽系列資費⽅案，如使⽤者第⼀個帳單計費週 
 期獲贈之電池使⽤費折抵⾦未扣抵完畢，可挪於下⼀帳單計費週期使⽤進⾏扣抵。帳單計費週期獲 
 贈之電池服務費折抵⾦全數扣抵該帳單計費週期之電池使⽤費如仍有額外電池使⽤費，始得使⽤挪 
 ⽤之電池使⽤費折抵⾦進⾏扣抵。如挪⽤之電池使⽤費折抵⾦未於下⼀帳單計費週期扣抵完畢則應 
 失效，不得再挪⽤於次⼀帳單計費週期使⽤進⾏扣抵。挪⽤之電池使⽤費折抵⾦抵扣期限，不因智 
 慧電池服務合約暫停因此⽽順延。 

 6.  本⽅案費⽤含基本費⽤及電池使⽤費。基本費⽤ (⽉繳：多顆電池$1,269/ 單顆電池 $529）不含安培 
 ⼩時，電池使⽤費依使⽤者每帳單計費週期所使⽤之安培⼩時計算。使⽤者應依帳單所載之繳款期 
 限及⽅式⽀付基本費⽤及電池使⽤費⾄ Gogoro Network 指定之帳⼾。 

 7.  使⽤者於每帳單計費週期第⼀次電池交換後得獲贈⾄⾼等值於新台幣：多顆電池：3,000 元/單顆電 
 池（約 1304.3 安時）：1,300 元（約 565.2 安時）之電池使⽤費折抵⾦。如帳單計費週期未滿 1 個 
 ⽉，則優惠內容依實際使⽤天數比例計算。使⽤者不得要求 Gogoro Network 將電池使⽤費折抵⾦折 
 現、替換為其他物品、或減免任何其他費⽤。 

 8.  電池使⽤費折抵⾦不可折抵基本費⽤。 
 9.  本⽅案資費⽅案之服務費⽤優惠價格及違約⾦數額依綁約期間⻑短⽽異。綁約期間內，使⽤者不得 

 變更資費⽅案，違者須給付違約⾦。 
 10.  本⽅案另有⽉繳 $969，綁約 18 個⽉（多顆電池）以及⽉繳$429，綁約 18 個⽉（單顆電池）之優 

 惠⽅案可供選擇。 
 11.  選購單電池⽅案綁約 18 個⽉者，違約⾦以 $1,800 x （綁約期間剩餘天數 / 540 天） 計算，選購多顆 

 電池⽅案綁約 18 個⽉者，違約⾦以 $5,400 x （綁約期間剩餘天數 / 540 天）。 
 12.  若本⽅案綁約期間晚於「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下稱「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之 

 服務期間屆滿，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之服務期間亦將順延⾄本⽅案綁約期間屆滿時或提前終⽌時為 
 ⽌。 

 13.  如使⽤者於本⽅案綁約期間屆滿時，未⾃當時 Gogoro Network 所提供選擇之資費⽅案中另⾏選擇， 
 則 Gogoro Network 得認定使⽤者同意，依本⽅案未計折扣之原始單價，繼續認購電池服務。 

 14.  本⽅案綁約期間內，使⽤者仍得依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第七條之條件暫停電池服務，惟智慧電池服務 
 合約之服務期間以及本⽅案綁約期間均不因此⽽順延。 

 15.  本⽅案不得轉讓。如本⽅案綁約期間內，發⽣⾞輛買賣、讓與、過⼾或類似之情事，使⽤者須給付 
 違約⾦。 

 16.  電池使⽤費之計算係以使⽤者 (1) 於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進⾏電池交換，或 (2) 使⽤ GoCharger® 
 Mobile 隨⾞電池充電器進⾏充電之帳單週期為準。Gogoro Network 之內部紀錄係於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1) 在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進⾏交換，或 (2) 使⽤ GoCharger® Mobile 隨⾞電池 
 充電器進⾏充電後更新。如 Gogoro® / Gogoro Network® App 或 GoSta�on® 電池交換站所顯⽰之安培 
 ⼩時數，與 Gogoro Network 內部之紀錄或認定不⼀致時，電池使⽤費之計算以 Gogoro Network 內 
 部之紀錄或認定為準。 

 17.  如非因 Gogoro Network 之⾏為⽽致安培⼩時⽤量紀錄與實際使⽤情況不符，Gogoro Network 仍得依 
 其內部之紀錄向使⽤者收取電池使⽤費。 

 18.  本⽅案不適⽤於 GoCharger® 智慧電池標準座及 GoCharger® Plus 智慧電池快充座。 
 19.  使⽤ GoCharger® Mobile 隨⾞電池充電器充電，費率仍以每安培⼩時 2.3 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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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若於任⼀次換電時，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點提供動態折價者（螢幕右下⾓顯⽰綠⾊標誌），動態 

 折價⾦額將由電池使⽤費中扣除。Gogoro Network® App / Gogoro® App 可能因使⽤者智慧型⼿機操 
 作⽽無法隨時更新⾄最新動態折價資訊，動態折價之提供與否皆以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顯⽰為 
 準。 

 21.  Gogoro Network 並保留隨時增刪、調整、暫停或取消各資費⽅案及其所搭配之性能提升服務之內容 
 及細節全部或⼀部之權利，無須另⾏個別通知。 

 22.  倘本⽅案取消，既有使⽤者不得延續使⽤並應⾃當時 Gogoro Network 所提供之資費⽅案擇⼀認購。 
 如未選擇， Gogoro Network 得認定使⽤者同意依本⽅案未計折扣之原始單價，繼續認購電池服務。 

 ⾼⽤量⾃由省 (內含性能提升服務，不含定期回廠保養服務，限搭載單顆電池之⼆輪電動機⾞⾞型) 

 529  (⽉繳 $529，再依電池使⽤量，每安時 $2.3 計價；享動態折價機制) 

 429  (⽉繳 $429，綁約 18 個⽉，再依電池使⽤量，每安時 $2.3 計價；享動態折  價機制) 

 當使⽤者認購「⾼⽤量⾃由省⽅案」（下稱「本⽅案」） 時，即視為使⽤者已瞭解並同意下列約定。倘下 
 列約定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相牴觸時，以下列之約定為優先適⽤： 

 1.  Gogoro Network 對各資費⽅案及其所搭配之性能提升服務之申辦，擁有核准與否之最終決定權。 
 2.  本⽅案不含「定期回廠保養服務」。 
 3.  本⽅案享有「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案」，其限制及除外條款等規定依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為準。 
 4.  本⽅案內含「性能提升服務」（⾃動開啟）。性能提升服務使⽤以⼀個帳單計費週期為使⽤單位， 

 選⽤本⽅案訂閱性能提升服務時，如訂閱性能提升服務未滿 30 天使⽤者欲關閉性能提升服務功能 
 ，性能提升服務功能將於訂閱後第 31天使⽤者第⼀次進⾏電池交換時關閉；訂閱滿 30 天後，如使 
 ⽤者擬關閉性能提升服務功能，性能提升服務將於下⼀個帳單計費週期使⽤者第⼀次進⾏電池交換 
 時關閉。使⽤者如有更換資費⽅案之需求，應留意資費⽅案是否享有免費性能提升服務優惠（例如 
 ：騎到飽系列資費⽅案均無免費性能提升服務優惠），如資費⽅案不含免費性能提升服務優惠且使 
 ⽤者擬不使⽤性能提升服務，則應於更換資費⽅案後⾃⾏關閉性能提升服務，否則將衍⽣相關服務 
 費⽤。 

 5.  本⽅案享有「電池使⽤費折抵⾦遞延扣抵」。使⽤者於連續⼆個帳單計費週期使⽤完全相同之資費 
 ⽅案，且前述⼆個帳單計費週期之資費⽅案均非騎到飽系列資費⽅案，如使⽤者第⼀個帳單計費週 
 期獲贈之電池使⽤費折抵⾦未扣抵完畢，可挪於下⼀帳單計費週期使⽤進⾏扣抵。帳單計費週期獲 
 贈之電池服務費折抵⾦全數扣抵該帳單計費週期之電池使⽤費如仍有額外電池使⽤費，始得使⽤挪 
 ⽤之電池使⽤費折抵⾦進⾏扣抵。如挪⽤之電池使⽤費折抵⾦未於下⼀帳單計費週期扣抵完畢則應 
 失效，不得再挪⽤於次⼀帳單計費週期使⽤進⾏扣抵。挪⽤之電池使⽤費折抵⾦抵扣期限，不因智 
 慧電池服務合約暫停因此⽽順延。 

 6.  本⽅案費⽤含基本費⽤及電池使⽤費。基本費⽤ (⽉繳：多顆電池 $1,269/ 單顆電池 $529）不含安 
 培⼩時，電池使⽤費依使⽤者每帳單計費週期所使⽤之安培⼩時計算。使⽤者應依帳單所載之繳款 
 期限及⽅式⽀付基本費⽤及電池使⽤費⾄ Gogoro Network 指定之帳⼾。 

 7.  使⽤者於每帳單計費週期第⼀次電池交換後得獲贈⾄⾼等值於新台幣：多顆電池：3,000 元/單顆電 
 池（約 1304.3 安時）：1,300 元（約 565.2 安時）之電池使⽤費折抵⾦。如帳單計費週期未滿 1 個 
 ⽉，則優惠內容依實際使⽤天數比例計算。使⽤者不得要求 Gogoro Network 將電池使⽤費折抵⾦折 
 現、替換為其他物品、或減免任何其他費⽤。 

 8.  電池使⽤費折抵⾦不可折抵基本費⽤。 
 9.  本⽅案資費⽅案之服務費⽤優惠價格及違約⾦數額依綁約期間⻑短⽽異。綁約期間內，使⽤者不得 

 變更資費⽅案，違者須給付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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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本⽅案另有⽉繳 $969，綁約 18 個⽉（多顆電池）以及⽉繳$429，綁約 18 個⽉（單顆電池）之優 

 惠⽅案可供選擇。 
 11.  選購單電池⽅案綁約 18 個⽉者，違約⾦以 $1,800 x （綁約期間剩餘天數 / 540 天） 計算，選購多顆 

 電池⽅案綁約 18 個⽉者，違約⾦以 $5,400 x （綁約期間剩餘天數 / 540 天）。 
 12.  若本⽅案綁約期間晚於「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下稱「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之 

 服務期間屆滿，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之服務期間亦將順延⾄本⽅案綁約期間屆滿時或提前終⽌時為 
 ⽌。 

 13.  如使⽤者於本⽅案綁約期間屆滿時，未⾃當時 Gogoro Network 所提供選擇之資費⽅案中另⾏選擇， 
 則 Gogoro Network 得認定使⽤者同意，依本⽅案未計折扣之原始單價，繼續認購電池服務。 

 14.  本⽅案綁約期間內，使⽤者仍得依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第七條之條件暫停電池服務，惟智慧電池服務 
 合約之服務期間以及本⽅案綁約期間均不因此⽽順延。 

 15.  本⽅案不得轉讓。如本⽅案綁約期間內，發⽣⾞輛買賣、讓與、過⼾或類似之情事，使⽤者須給付 
 違約⾦。 

 16.  電池使⽤費之計算係以使⽤者 (1) 於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進⾏電池交換，或 (2) 使⽤ GoCharger® 
 Mobile 隨⾞電池充電器進⾏充電之帳單週期為準。Gogoro Network 之內部紀錄係於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1) 在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進⾏交換，或 (2) 使⽤ GoCharger® Mobile 隨⾞電池 
 充電器進⾏充電後更新。如 Gogoro® / Gogoro Network App® 或 GoSta�on® 電池交換站所顯⽰之安培 
 ⼩時數，與 Gogoro Network 內部之紀錄或認定不⼀致時，電池使⽤費之計算以 Gogoro Network 內 
 部之紀錄或認定為準。 

 17.  如非因 Gogoro Network 之⾏為⽽致安培⼩時⽤量紀錄與實際使⽤情況不符，Gogoro Network 仍得依 
 其內部之紀錄向使⽤者收取電池使⽤費。 

 18.  本⽅案不適⽤於 GoCharger® 智慧電池標準座及 GoCharger® Plus 智慧電池快充座。 
 19.  使⽤ GoCharger® Mobile 隨⾞電池充電器充電，費率仍以每安培⼩時 2.3 元計算。 
 20.  若於任⼀次換電時，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點提供動態折價者（螢幕右下⾓顯⽰綠⾊標誌），動態 

 折價⾦額將由電池使⽤費中扣除。Gogoro Network® App / Gogoro® App 可能因使⽤者智慧型⼿機操 
 作⽽無法隨時更新⾄最新動態折價資訊，動態折價之提供與否皆以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顯⽰為 
 準。 

 21.  Gogoro Network 並保留隨時增刪、調整、暫停或取消各資費⽅案及其所搭配之性能提升服務之內容 
 及細節全部或⼀部之權利，無須另⾏個別通知。 

 22.  倘本⽅案取消，既有使⽤者不得延續使⽤並應⾃當時 Gogoro Network 所提供之資費⽅案擇⼀認購。 
 如未選擇， Gogoro Network 得認定使⽤者同意依本⽅案未計折扣之原始單價，繼續認購電池服務。 

 23.  本⽅案僅單顆電池驅動之⼆輪電動機⾞⾞款可選⽤。 

 預選⾥程⽅案 (不含定期回廠保養服務，限搭載⼆顆電池之⼆輪電動機⾞⾞型) 

 529預選  (⽉繳 $529，內含當⽉ 315 公⾥⾥程，超過 315 公⾥，以每公⾥ $2.6  計價) 

 849預選  (⽉繳 $849，內含當⽉ 630 公⾥⾥程，超過 630 公⾥，以每公⾥$1.6  計價) 

 1.  Gogoro Network 對各資費⽅案及/或其所搭配之性能提升服務之申辦，擁有核准與否之最終決定權 
 ，Gogoro Network 並保留隨時增刪、調整、暫停或取消資費⽅案及/或其所搭配之性能提升服務之 
 內容及細節全部或⼀部之權利，無須另⾏個別通知。 

 2.  預選⾥程系列⽅案享有「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案」，其限制及除外條款等規定依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為準。 

 3.  本⽅案享免費「性能提升服務」優惠（需⾃⾏開啟）。性能提升服務使⽤以⼀個帳單計費週期為使 
 ⽤單位，選⽤本⽅案訂閱性能提升服務時如訂閱性能提升服務未滿 30 天，使⽤者欲關閉性能提升 
 服務功能，性能提升服務功能將於訂閱後第 31 天使⽤者第⼀次進⾏電池交換時關閉；訂閱滿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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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如使⽤者擬關閉性能提升服務功能，性能提升服務將於下⼀個帳單計費週期使⽤者第⼀次進⾏ 
 電池交換時關閉。使⽤者如有更換資費⽅案之需求，應留意資費⽅案是否享有免費性能提升服務優 
 惠（例如：騎到飽系列資費⽅案均無免費性能提升服務優惠），如資費⽅案不含免費性能提升服務 
 優惠且使⽤者擬不使⽤性能提升服務，則應於更換資費⽅案後⾃⾏關閉性能提升服務，否則將衍⽣ 
 相關服務費⽤。 

 4.  本⽅案享有「⾥程遞延扣抵」。使⽤者於連續⼆個帳單計費週期使⽤完全相同之資費⽅案，且前述 
 ⼆個帳單計費週期之資費⽅案均非騎到飽系列資費⽅案，如使⽤者第⼀個帳單計費週期資費⽅案內 
 含之⾥程未扣抵完畢，可挪於下⼀帳單計費週期使⽤進⾏扣抵。帳單計費週期資費⽅案內含之⾥程 
 全數扣抵該帳單計費週期之⾥程如仍有額外⾥程，始得使⽤挪⽤之⾥程進⾏扣抵。如挪⽤之⾥程未 
 於下⼀帳單計費週期扣抵完畢則應失效，不得再挪⽤於次⼀帳單計費週期使⽤進⾏扣抵。挪⽤之⾥ 
 程折抵⾦抵扣期限，不因智慧電池服務合約暫停因此⽽順延。 

 5.  簽訂智慧電池服務合約前，應詳細閱讀並充分了解且同意本資費⽅案之內容等規定，並確認已審閱 
 達 3 天以上。 

 6.  本⽅案僅⼆顆電池驅動之⼆輪電動機⾞⾞款可選⽤。 

 騎到飽⽅案 (無限⾥程騎到飽，不含定期回廠保養服務，限搭載⼆顆電池之⼆輪電動機⾞⾞型) 

 1299  (⽉繳 $1,299，⾄少使⽤ 3 個⽉) 

 1.  選購 $1,299 騎到飽⽅案，須⾄少使⽤騎到飽3個⽉後始可變更資費⽅案（下稱「最少選⽤期 
 間」）。 

 2.  若騎到飽⽅案最少選⽤期間晚於「Gogoro Network  ®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下稱「智慧電池服務  合 
 約」）之服務期間屆滿，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之服務期間亦將順延⾄騎到飽⽅案最少選⽤期間屆滿時 
 或提前終⽌時為⽌。 

 3.  若選購騎到飽⽅案之使⽤者： 
 1）每⽉總⾥程超過 1,600 公⾥達連續 2 個⽉；且 
 2）⽤於包括：快遞、物流、租賃 (⻑租 / 短租)、客運載客、旅館 / ⺠宿、餐飲外送等服務時， 
 Gogoro Network 得將使⽤者移出「騎到飽⽅案」，使⽤者不得拒絕。⾃「騎到飽⽅案」移出時， 
 使⽤者應⾃ Gogoro Network 當時所提供選擇之資費⽅案中，另⾏選擇之；如使⽤者未選擇，則 
 Gogoro Network 得認定使⽤者同意，依當時 Gogoro Network 所提供選擇之資費⽅案中基本費⽤ 
 最低者，繼續認購電池服務。 

 4.  如使⽤者於騎到飽⽅案最少選⽤期間屆滿時，未⾃當時 Gogoro Network所提供選擇之資費⽅案中 
 另⾏選擇，則Gogoro Network 得認定使⽤者同意，依騎到飽⽅案繼續認購電池服務。 

 5.  騎到飽⽅案最少選⽤期間內，使⽤者仍得依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第七條之條件暫停電池服務，惟智慧 
 電池服務合約之服務期間以及騎到飽⽅案之最少選⽤期間均不因此⽽順延。 

 6.  騎到飽⽅案不得轉讓。如騎到飽⽅案最少選⽤期間內，發⽣⾞輛買賣、讓與、過⼾或類似之情事， 
 視同放棄使⽤騎到飽⽅案之資格。 

 7.  騎到飽⽅案不含「定期回廠保養服務」。騎到飽⽅案享有「Gogoro Network  ®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  ⽅ 
 案」，其限制及除外條款等規定依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之記載為準。 

 8.  Gogoro Network 對各資費⽅案及/或其所搭配之性能提升服務之申辦，擁有核准與否之最終決定權 
 ，Gogoro Network 並保留隨時增刪、調整、暫停或取消資費⽅案及/或其所搭配之性能提升服務之 
 內容及細節全部或⼀部之權利，無須另⾏個別通知。 

 9.  簽訂智慧電池服務合約前，應詳細閱讀並充分了解且同意本資費⽅案之內容等規定，並確認已審閱 
 達 3 天以上。 

 10.  本⽅案僅⼆顆電池驅動之⼆輪電動機⾞⾞款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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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到飽⽅案 (無限⾥程騎到飽，不含定期回廠保養服務，限搭載單顆電池之⼆輪電動機⾞⾞型) 

 539  (⽉繳 $539，⾄少使⽤ 3 個⽉) 

 1.  選購 $539 騎到飽⽅案，須⾄少使⽤騎到飽3個⽉後始可變更資費⽅案（下稱「最少選⽤期 
 間」）。 

 2.  若騎到飽⽅案最少選⽤期間晚於「Gogoro Network  ®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下稱「智慧電池服務  合 
 約」）之服務期間屆滿，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之服務期間亦將順延⾄騎到飽⽅案最少選⽤期間屆滿時 
 或提前終⽌時為⽌。 

 3.  若選購騎到飽⽅案之使⽤者： 
 1）每⽉總⾥程超過 1,600 公⾥達連續 2 個⽉；且 
 2）⽤於包括：快遞、物流、租賃 (⻑租 / 短租)、客運載客、旅館 / ⺠宿、餐飲外送等服務時， 
 Gogoro Network 得將使⽤者移出「騎到飽⽅案」，使⽤者不得拒絕。⾃「騎到飽⽅案」移出時， 
 使⽤者應⾃ Gogoro Network 當時所提供選擇之資費⽅案中，另⾏選擇之；如使⽤者未選擇，則 
 Gogoro Network 得認定使⽤者同意，依當時 Gogoro Network 所提供選擇之資費⽅案中基本費⽤ 
 最低者，繼續認購電池服務。 

 4.  如使⽤者於騎到飽⽅案最少選⽤期間時，未⾃當時 Gogoro Network所提供選擇之資費⽅案中另⾏ 
 選擇，則Gogoro Network 得認定使⽤者同意，依騎到飽⽅案繼續認購電池服務。 

 5.  騎到飽⽅案最少選⽤期間內，使⽤者仍得依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第七條之條件暫停電池服務，惟智慧 
 電池服務合約之服務期間以及騎到飽⽅案之最少選⽤期間均不因此⽽順延。 

 6.  騎到飽⽅案不得轉讓。如騎到飽⽅案最少選⽤期間內，發⽣⾞輛買賣、讓與、過⼾或類似之情事， 
 視同放棄使⽤騎到飽⽅案之資格。 

 7.  騎到飽⽅案不含「定期回廠保養服務」。騎到飽⽅案享有「Gogoro Network  ®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  ⽅ 
 案」，其限制及除外條款等規定依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之記載為準。 

 8.  Gogoro Network 對各資費⽅案及/或其所搭配之性能提升服務之申辦，擁有核准與否之最終決定權 
 ，Gogoro Network 並保留隨時增刪、調整、暫停或取消資費⽅案及/或其所搭配之性能提升服務之 
 內容及細節全部或⼀部之權利，無須另⾏個別通知。 

 9.  本專案不得與遠傳電信 『天涯海⾓騎到飽』⽅案優惠併⽤。 
 10.  簽訂智慧電池服務合約前，應詳細閱讀並充分了解且同意本資費⽅案之內容等規定，並確認已審閱 

 達 3 天以上。 
 11.  本⽅案僅單顆電池驅動之⼆輪電動機⾞⾞款可選⽤。 

 其他事項 
 1.  買⽅確認已審閱本訂購單之所有內容(含所有附件)達 3 ⽇以上，且本訂購單之所有內容 (含所有附件 

 ) 業經銷售⼈員 (姓名如簽名欄所載 ) 於買⽅簽署本訂購單前詳細解說，買⽅繼此確認已充分瞭解並 
 同意本訂購單之所有內容。本訂購單適⽤電池型號為 G000001/ G000002 / G000131 /G000141。 

 2.  買⽅透過本訂購單之簽署，同時確認前述審閱期間條款與買⽅真意相符。 
 3.  於申請退款或換開發票時，您同意由Gogoro Network 代為處理銷售退回相關事宜，包含但不限  於為 

 您處理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之相關憑證，以利辦理相關事宜，如辦理退款或換開發票時，您已取得 
 相關紙本憑證，您應將紙本憑證寄回，以便Gogoro Network 於財政部電⼦發票整合服務平台進⾏相 
 關作業。 

 4.  您瞭解並同意Gogoro Network 將以訂購單所載電⼦郵件地址寄送服務費⽤之電⼦帳單及開立發票證 
 明，不另⾏郵寄書⾯文件。 

 買⽅同意 Gogoro Network 收取 $399 系統開通設定費 (⼀次性  )，本費⽤將合併於⾸期帳單中。 

 買⽅詳讀後充分了解並同意上述反下述條款為合理且公平之約定，有拘束雙⽅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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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欄 
 即經銷商  店名 

 地址 

 店名 / 授權簽署⼈姓名  買⽅姓名 

 銷售⼈員姓名  被授權 / 法定代理⼈姓名 

 被授權⼈已詳閱合約及授權書內容及其所⽣之法律權利義務 

 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桃園市⿔⼭區頂湖路 33 號 

 *如買⽅為持有合法駕照但未滿 20 歲，除買⽅外，並應由 (1) 法定代理⼈或 (2) 受法定代理⼈委託的成年⼈ ( 
 應提供授權書 ) 簽署本訂購單。 
 * 如買⽅為法⼈ / 非法⼈團體，Gogoro Network 將依稅務法規之規定，依 Gogoro Network 電池服務及其他服 
 務訂購單（及/或其他認購文件）所載資訊開立發票予買⽅法⼈ / 非法⼈團體，無法受理開立不同名稱/統⼀ 
 編號之發票。 
 * 如買⽅為法⼈ / 非法⼈團體，買⽅姓名應為法⼈ / 非法⼈團體名稱，法定代理⼈姓名應為代表⼈姓名。法 
 ⼈/非法⼈團體應填寫正確之客⼾資料，相關資訊需與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內容相符（包含但不限於：統⼀編 
 號等），如客⼾資訊有錯誤或不符之情形，買⽅同意 Gogoro Network 逕⾏調整不另通知。 
 * 如買⽅為法⼈ / 非法⼈團體，⽤印時煩請⼀併於本訂購單及附件之騎縫處加蓋 ( 印 ) 騎縫章，並於完成後 
 將本訂購單連同附件完整寄回。 

 *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之電池服務期間為啟⽤⽇起 2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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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 

 本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下稱「本合約」）由使⽤者（定義詳第⼀條）及英屬開曼群島商睿 
 能新動⼒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睿能新動⼒」）所簽訂，使⽤者於簽署或同意認購文件（包括 
 但不限於訂購單等，以下合稱「認購文件」）後，依本合約所載條款向睿能新動⼒認購 Gogoro Network®智 
 慧電池（型號：G000001或G000002或G000131或G000141）之安裝、交換及充電服務（下稱「電池服 
 務」）。 

 本合約僅適⽤於使⽤者向與睿能新動⼒合作之第三⼈所購買之電動機⾞（具體型號以訂購單所載者為準， 
 下稱「買賣標的」）。 

 第⼀條  電池服務使⽤者 

 本合約所稱之使⽤者為認購文件所載之買⽅，或已辦理監理機關過⼾登記並通知睿能新動⼒之買賣標的繼 
 受⼈。如使⽤者變更名稱，除辦理監理機關更名登記外，亦應通知睿能新動⼒並依睿能新動⼒指⽰完成必 
 要程序（包括簽署或同意必要文件），始得認購與享有電池服務。 

 第⼆條  電池服務期間 

 1.  本合約之服務期間為⾃本合約啟⽤⽇起24個⽉。如使⽤者係向與睿能新動⼒合作之第三⼈購買全新 
 之買賣標的，啟⽤⽇為買賣標的交付⽇。如非屬前開情形時，啟⽤⽇為簽署或同意認購文件之⽇。 
 除雙⽅另有約定、本合約另有約定或有本合約提前終⽌之情事，本合約屆期⾃動終⽌。 

 2.  如使⽤者未於服務期間屆滿或本合約提前終⽌時，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返還⾄睿能新動⼒ 
 所指定地點，除使⽤者已依本合約第四條第2項變更Gogoro Network® 電池服務資費⽅案（下稱「資 
 費⽅案」）外，睿能新動⼒得認定使⽤者同意，依當時睿能新動⼒所提供選擇之資費⽅案中基本費 
 ⽤最低者或使⽤者於服務期間屆滿前最後適⽤之資費⽅案之未計折扣之原始單價，以有效期間為1 
 個⽉，每1個⽉為⼀期的⽅式，依認購當時所公告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繼續認購 
 電池服務，其後亦同。惟如使⽤者於服務期間內有違反本合約之情形時，睿能新動⼒得拒絕使⽤者 
 依本合約之約定繼續認購電池服務。 

 3.  縱有前項約定，如使⽤者依本條第2項繼續認購電池服務後，於次期電池服務開始前，使⽤者當期 
 電池服務所適⽤之資費⽅案，已非屬睿能新動⼒所提供選擇之資費⽅案，除睿能新動⼒同意就次期 
 電池服務仍適⽤該資費⽅案者外，使⽤者應⾃當時睿能新動⼒所提供選擇之資費⽅案中另⾏選擇之 
 ；如使⽤者未選擇，則睿能新動⼒得認定使⽤者同意，依當時睿能新動⼒所提供選擇之資費⽅案中 
 基本費⽤最低者，及認購當時所公告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繼續認購電池服務， 
 其後亦同。 

 第三條  電池服務範圍 

 1.  本合約之服務期間開始時，睿能新動⼒或其指定之第三⼈應提供使⽤者或其授權之⼈⾜以使買賣標 
 的正常運作所需數量之 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 

 2.  使⽤者或其授權之⼈得(1)於GoSta�on®電池交換站之營運時間內，隨時⾄睿能新動⼒公告之 
 GoSta�on®電池交換站點，⾃⾏使⽤及操作由睿能新動⼒所提供之電池服務，及/或(2)於⾃⾏負擔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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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情況下，以 GoCharger® Mobile 隨⾞電池充電器，及/或其他經睿能新動⼒認證並同意使⽤者或 
 其授權之⼈使⽤之充電設備（以下合稱「Gogoro®充電器」），⾃⾏使⽤及操作由睿能新動⼒所提 
 供之電池服務。 

 3.  除本合約另有約定、雙⽅另有約定及/或睿能新動⼒或其所指定之第三⼈另有公告不適⽤附錄⼀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案之情況外，使⽤者於服務期間得免費享有附錄⼀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案，於符合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案的情況下，使⽤ 
 者不需依本合約第⼗⼀條負擔賠償責任。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案將隨同本合約暫 
 停、縮短或終⽌。 

 第四條  服務費⽤ 

 1.  使⽤者於簽署或同意認購文件時，應⾃當時睿能新動⼒所提供使⽤者選擇之資費⽅案中擇⼀選購， 
 並於本合約之服務期間啟⽤⽇開始計算服務費⽤（定義如後）。 

 2.  除雙⽅另有約定外（例如使⽤者同意綁定⽅案期間），使⽤者於服務期間內得隨時通知睿能新動⼒ 
 ，將其資費⽅案變更為當時睿能新動⼒所提供可供使⽤者選擇之其他資費⽅案，並⾃通知變更後次 
 計費週期起，就剩餘服務期間適⽤變更後之資費⽅案。睿能新動⼒保有暫停、取消或變更現有資費 
 ⽅案或其內容以及新增其他資費⽅案之權利。 

 3.  除雙⽅另有約定外，使⽤者每期應依其選購之資費⽅案及所產⽣之額外⾥程或額外電池使⽤量，於 
 帳單所載之繳款期限屆⾄前，依帳單所載之繳款⽅式⽀付帳單所載之基本費⽤及額外費⽤（下稱 
 「服務費⽤」）予睿能新動⼒指定之帳⼾。 

 4.  每期騎乘⾥程數（包含其選購之資費⽅案之基本⾥程數及所產⽣之額外⾥程數）及/或電池使⽤量 
 之計算，係以使⽤者(1)於 GoSta�on® 電池交換站進⾏電池交換，及/或(2)使⽤Gogoro®充電器進⾏充 
 電之⽇期為準。睿能新動⼒之內部紀錄係於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1)在 GoSta�on® 電池交換站 
 進⾏交換，或(2)使⽤Gogoro® 充電器進⾏充電後更新。如 Gogoro®App、Gogoro Network® App或 
 GoSta�on® 電池交換站所顯⽰之騎乘⾥程數及/或電池使⽤量，與睿能新動⼒內部之紀錄或認定不⼀ 
 致時，服務費⽤之計算以睿能新動⼒內部之紀錄或認定為準。例如：使⽤者之帳單計費周期為每⽉ 
 1⽇⾄該⽉⽉底，於該次帳單計費周期內（3⽉1⽇⾄3⽉31⽇）若(1)使⽤者最後⼀次於 GoSta�on®電 
 池交換站進⾏電池交換（或使⽤ Gogoro®充電器進⾏充電）之⽇期為3⽉30⽇，且睿能新動⼒所記 
 錄之騎乘總⾥程數為95公⾥；⽽(2)使⽤者在進⾏電池交換或進⾏充電後，騎乘買賣標的10公⾥，在 
 4⽉1⽇進⾏換電（或充電），則該次帳單將以95公⾥之騎乘⾥程數計算並向使⽤者收取該期的服務 
 費⽤；就於3⽉31⽇所使⽤之10公⾥，將併入次⼀帳單計費週期（即4⽉1⽇⾄4⽉30⽇）計算騎乘⾥ 
 程數，向使⽤者收取服務費⽤。 

 5.  如非因睿能新動⼒之⾏為⽽致騎乘⾥程數或電池使⽤量之紀錄與實際使⽤情況不符，睿能新動⼒ 
 仍得向使⽤者收取服務費⽤。 

 6.  資費⽅案之基本⾥程數或電池使⽤費折抵⾦限於該帳單計費週期使⽤，除使⽤者選⽤之資費⽅案另 
 有規定外，帳單計費週期結束前未使⽤完畢之基本⾥程數或電池使⽤費折抵⾦視同過期，不得挪於 
 次⽉使⽤。 

 7.  使⽤者知悉並同意於簽署本合約時，睿能新動⼒將依當時公告之⾦額向每⼀台買賣標的酌收「系統 
 開通設定費」（費⽤依官⽅網站公告為準h�ps://network-support.gogoro.com/tw）。使⽤者不得以 
 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於合約讓與、解除或終⽌，要求睿能新動⼒減免、折抵或退還該費⽤。依本 
 合約第⼗四條第2項約定，本合約之權利義務不得轉讓，若遇有買賣標的買賣、讓與、過⼾或類似 
 之情事，買賣標的繼受⼈應重新簽署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並應依當時公告之⾦額 
 重新繳納「系統開通設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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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電池所有權 

 使⽤者知悉睿能新動⼒為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之唯⼀所有權⼈，使⽤者對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均未享有所有權、其他物權、智慧財產權或其他任何權利。除依本合約享有使⽤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之權利外，使⽤者不得對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主張或⾏使所有權、留置權、其他物權或任何權利，且 
 使⽤者無權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之任何權利或權益轉讓予任何第三⼈。 

 第六條  使⽤者義務 

 除雙⽅另有約定外，使⽤者就本合約負有下列義務： 
 1.  使⽤者應盡善良管理⼈之注意義務保管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並應遵循附錄⼆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保管規則；如使⽤者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交由其授權之⼈占有或使⽤， 
 亦應使該授權之⼈遵循附錄⼆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保管規則及本合約之規定。 

 2.  使⽤者不得⾃⾏或讓他⼈拆解或維修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或其任何部分，或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攜出⾄臺、澎、⾦、⾺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3.  使⽤者應尊重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之智慧財產權與營業秘密，不得從事任何侵害或有可能侵 
 害該智慧財產權或營業秘密之⾏為。 

 4.  如有任何第三⼈對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或其任何部分主張任何權利，使⽤者應立即以書⾯通 
 知睿能新動⼒。未經睿能新動⼒書⾯指⽰前，不得⾃為處理。 

 5.  服務期間屆滿或本合約提前終⽌時起，如睿能新動⼒不擬繼續提供使⽤者電池服務、使⽤者不擬繼 
 續使⽤電池服務，或使⽤者經睿能新動⼒暫停提供電池服務達7⽇以上時，使⽤者⾄遲應於7⽇內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返還⾄睿能新動⼒指定地點，不得以任何理由或任何⽅式拒絕、妨礙或 
 遲延。如有延遲，睿能新動⼒得隨時逕⾏⾃使⽤者處或第三⼈處取回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6.  使⽤者每30⽇應⾄少進⾏1次換電或充電。如買賣標的儀表板顯⽰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之電 
 量為「零格」，使⽤者應於24⼩時內或於下次啟動買賣標的時（以較早屆⾄者為準），立即進⾏換 
 電或充電。如有違反，除應依本合約負損害賠償責任外，使⽤者明⽰同意睿能新動⼒得隨時逕⾏⾃ 
 使⽤者或第三⼈處取回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惟本合約不因此⽽暫停，服務期間亦不因此延 
 ⻑。使⽤者可聯絡睿能新動⼒取回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第七條  電池服務暫停或中斷 

 1.  睿能新動⼒得基於下列原因⽽暫停提供電池服務之全部或⼀部，使⽤者不得因此請求睿能新動⼒負 
 擔任何責任，且本合約服務期間亦不因此順延： 

 (1)  對電池服務之系統進⾏維護、搬遷、升級或保養。 
 (2)  因天災、停電、設備故障、異常運作或第三⼈之⾏為等不可歸責於睿能新動⼒之事由。 

 2.  使⽤者得隨時暫停使⽤電池服務，惟本合約服務期間不因此順延。電池服務暫停期間係由使⽤者將 
 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返還⾄睿能新動⼒所指定地點次⽇（下稱「暫停基準⽇」）開始起算， 
 使⽤者⾃暫停基準⽇起⾄電池服務暫停期間結束之⽇⽌，得免⽀付服務費⽤。使⽤者每次申請電池 
 服務暫停之暫停期間需⾄少30天（含）且最⻑不得超過90天（下稱「暫停期間」），⾃電池服務啟 
 ⽤之⽇起每⼀⽇曆年內，使⽤者申請暫停電池服務之累計暫停天數，總計不可超過90天；如暫停期 
 間屆滿未申請延⻑或暫停期間累計超過90天時，使⽤者仍應⽀付資費⽅案之服務費⽤。 

 3.  使⽤者發現其買賣標的或 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有功能失效、毀損，或價值或通常效⽤減少等 
 其他正常使⽤所⽣⾃然耗損以外之毀損情形（下稱「毀損」）或有遺失、被竊盜或滅失（下稱「失 
 竊」），或被扣押，應立即以電話或書⾯通知睿能新動⼒，並同時提供報案三聯單影本（如係遺失 
 或被竊盜）或⾜證前述情形之照片或聲明文件，以辦理暫停使⽤電池服務，並配合睿能新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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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續（不論是否有附錄⼀之睿能新動⼒ 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賠償豁免⽅案之適⽤），包 
 括但不限於簽署相關文件。使⽤者⾃完成前述⼿續時起⾄電池服務暫停期間結束之⽇⽌，得免⽀付 
 服務費⽤；但本合約服務期間不因此順延。 

 第八條  本合約之終⽌ 

 1.  如有下列任⼀情事，睿能新動⼒將通知使⽤者其所符合之情事，並得視情節輕重，暫停提供電池服 
 務、縮短服務期間、取消本合約權益之⼀部或終⽌本合約之適⽤： 

 (1)  使⽤者有違反本合約第六條之情形； 
 (2)  使⽤者有違反與睿能新動⼒之約定或合約，或未按時付清帳單全額之情形； 
 (3)  使⽤者之買賣標的已遺失、被竊盜、功能失效、毀損、滅失，或被扣押； 
 (4)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已遺失、被竊盜、功能失效、毀損、滅失，或被扣押； 
 (5)  有客觀情形⾜認使⽤者利⽤其買賣標的或本合約從事違反法令之⾏為； 
 (6)  如有因買賣標的所有權⽽涉訟或其他相類似情形； 
 (7)  經第三⼈通知將對裝載 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之⾞輛⾏使留置權時; 或 
 (8)  其他經睿能新動⼒合理認定可歸責於使⽤者⽽有必要暫停提供電池服務、縮短服務期間、 

 取消本合約權益之⼀部或終⽌本合約之情形。 
 2.  睿能新動⼒因第1項事由所採取之措施，如致使⽤者遭受任何損失或損害，睿能新動⼒就該等損失 

 或損害概不負責。 
 3.  睿能新動⼒依第1項通知暫停提供電池服務，並不使本合約服務期間因⽽順延。 
 4.  買賣標的之買賣契約經解除時，睿能新動⼒亦得解除或終⽌本合約。 

 第九條  免責條款 

 1.  睿能新動⼒僅依提供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當時之功能及現況提供電池服務。在法律許可之最 
 ⼤範圍內，睿能新動⼒明⽰排除或免除任何聲明、保證及承諾，包括但不限於與正確性、可靠性、 
 滿意度、品質、適於特定⽬的及無侵權⾏為相關之聲明、保證或承諾。 

 2.  除有故意或重⼤過失外，睿能新動⼒對電池服務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條  本合約之變更 

 1.  使⽤者瞭解並同意，睿能新動⼒得修改或變更本合約內容（包括依本合約第⼗四條第2項將本合約 
 轉讓予其關係企業），惟睿能新動⼒將於修改或變更⽣效⽇起之30⽇前單獨或併同帳單或以公告⽅ 
 式通知使⽤者。 

 2.  使⽤者同意以電⼦簽章或其他電⼦⼯具或⽅式為簽名或蓋章，以前述⽅式簽名或蓋章之文件應視為 
 經簽名或蓋章之正本，效⼒與於紙本上簽名或蓋章相同。本合約與附件、及其修訂、補充、變更或 
 終⽌亦均得以電⼦文件⽅式為之，其效⼒與以紙本⽅式為之者相同。 

 第⼗⼀條  賠償 

 1.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因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於使⽤者違反本合約之規定，發⽣毀損或失竊 
 ，或被扣押等情形時，使⽤者應立即通知睿能新動⼒，除有本合約第三條第3項所約定之情形外， 
 使⽤者並應依附錄三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標準賠償，且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於 
 使⽤者賠償後，仍屬睿能新動⼒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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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使⽤者⾃⾏或透過他⼈拆解 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將有觸犯中華⺠國刑法毀損等罪之刑事 

 責任，且使⽤者除依附錄三之 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賠償標準賠償外，應另⾏給付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更新重置成本之100倍⾦額予睿能新動⼒，作為懲罰性違約⾦。 

 3.  如使⽤者⾃⾏或透過他⼈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攜出⾄臺、澎、⾦、⾺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應⾏給付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更新重置成本之100倍⾦額予睿能新動⼒，作為懲罰性違約⾦。 

 4.  使⽤者如有違反本合約之約定致睿能新動⼒須對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進⾏額外之檢測或處置 
 時，因此所⽣之相關費⽤（包括但不限於⼈⼯作業費⽤、物流費⽤、功能測試費⽤等），均應由使 
 ⽤者負擔。 

 第⼗⼆條  適⽤法律 

 本合約應依中華⺠國法律及命令解釋及適⽤。關於使⽤者與睿能新動⼒間有關本合約之糾紛，如雙⽅無法 
 以友好協商解決時，雙⽅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法院為第⼀審專屬管轄法院。 

 第⼗三條  通知 

 1.  睿能新動⼒依本合約所為之通知，除雙⽅另有約定外，睿能新動⼒得選擇以掛號郵寄、電話或電⼦ 
 郵件為之。除使⽤者嗣後以睿能新動⼒許可之⽅式通知變更外，前開通知⽅式以使⽤者所提供之通 
 訊地址、電話及e-mail，或買賣標的繼受⼈於通知睿能新動⼒時提供之通訊地址、電話及e-mail為 
 準。 

 2.  使⽤者瞭解並同意，除雙⽅另有約定外，睿能新動⼒得以電⼦郵件寄送服務費⽤之電⼦帳單，且不 
 另⾏郵寄書⾯帳單。使⽤者瞭解並同意睿能新動⼒寄出電⼦帳單後，如有下列情形，仍視為已送達 
 ，且如致使⽤者遭受任何損失或損害，睿能新動⼒就該等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使⽤者得向睿能新 
 動⼒書⾯申請補發最近三個計費週期之電⼦帳單： 

 (1)  因使⽤者之電⼦郵件信箱空間不⾜，致使睿能新動⼒電⼦帳單無法完成傳輸作業或延遲接收； 
 (2)  因提供使⽤者電⼦郵件信箱服務之公司之設定，致使睿能新動⼒電⼦帳單無法完成傳輸作業或延遲 

 接收，或被分類⾄垃圾或廣告信件； 
 (3)  因提供使⽤者電⼦郵件信箱服務之公司發⽣異常，致使睿能新動⼒電⼦帳單無法完成傳輸作業或延 

 遲接收； 
 (4)  其他非可歸責於睿能新動⼒事由，致使睿能新動⼒電⼦帳單無法完成傳輸作業或延遲接收。 
 3.  使⽤者瞭解並同意，如使⽤者向睿能新動⼒認購電池服務以外之其他繼續性或⼀次性服務或產品 

 （包括但不限於性能提升服務，且不以使⽤者⽬前已認購之服務或產品為限）或透過睿能新動⼒認 
 購第三⼈所提供之其他繼續性或⼀次性服務或產品，睿能新動⼒得將服務費⽤及其他服務或產品產 
 ⽣之費⽤或價⾦（下稱「其他費⽤」）合併於同⼀帳單出帳；於該情況下，使⽤者同意不請求睿能 
 新動⼒將服務費⽤及其他費⽤分別出帳。 

 第⼗四條  其他事項 

 1.  使⽤者瞭解並同意，本合約並未涵蓋資費⽅案之全部內容及限制，如有未詳載於本合約者，使⽤者 
 同意依認購文件或其他載明資費⽅案之內容及限制之文件辦理。 

 2.  使⽤者瞭解並同意，非經睿能新動⼒事先書⾯同意，使⽤者不得將其依本合約享有之權利或負擔之 
 義務之⼀部或全部之轉讓給第三⼈，但睿能新動⼒得將本合約之全部或⼀部轉讓予其關係企業。 

 3.  如本合約之任⼀或數項條款被認定為無效、違法或無法執⾏，此無效、違法或無法執⾏之情形不應 
 影響本合約之其他條款。 

 4.  本合約係雙⽅就電池服務唯⼀且完整合意之協議，其效⼒取代先前之任何⼝頭或書⾯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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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案 
 豁免範圍 

 使⽤者於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案（下稱「本豁免」）之有效期間內，享有下述權利： 

 1.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如有毀損或失竊時，使⽤者被免除依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標準 
 負擔賠償責任。惟如發⽣本豁免所規定之除外情形，使⽤者仍需依附錄三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 
 電池賠償標準負擔賠償責任。 

 2.  使⽤者依本豁免所享有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免，其豁免範圍以使⽤者所當時所使⽤ 
 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本⾝為限，且總數量上限為2顆。 

 除外情形 

 如有下列任⼀情形，使⽤者仍須依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標準負擔賠償責任： 

 1.  因下列⾏為或情形所導致者： 

 (1)  使⽤者或其授權之⼈未遵循附錄⼆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保管規則中的保管事項。 
 (2)  使⽤者或其授權之⼈違反本合約第六條第(2)、(3)、(5)、(6)款之任⼀款規定。 
 (3)  使⽤者或其授權之⼈酒精濃度超標，或服⽤毒品、⿇醉藥品等相類似物，構成交通法規之 

 不能安全駕駛，卻仍騎駕買賣標的。 
 (4)  使⽤者或其授權之⼈之故意⾏為。 
 (5)  使⽤者或其授權之⼈之故意犯罪⾏為或使⽤者將買賣標的作為犯罪⾏為之⼯具。 
 (6)  使⽤者或其授權之⼈將買賣標的作為競速或駕訓⽤途。 
 (7)  使⽤者或其授權之⼈有違反交通法規之情事。 
 (8)  其他經睿能新動⼒認定非屬正常狀態下使⽤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之⾏為。 

 2.  未盡下列義務時： 

 (1)  使⽤者或其授權之⼈未於發現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毀損或失竊後立即通知睿能新動 
 ⼒。 

 (2)  使⽤者未於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毀損後7⽇內辦理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 
 免程序，並同時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返還予睿能新動⼒。 

 (3)  使⽤者未於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失竊後7⽇內辦理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豁 
 免程序，提供報案三聯單影本及其他睿能新動⼒認為⾜以證明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失竊之文件，並同時簽署睿能新動⼒要求之文件切結確實有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失 
 竊，無法返還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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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保管規則 

 保管事項 

 使⽤者應依下列⽅式保管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1.  嚴禁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存放於⾼溫場所或讓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直接曝露於陽光 
 下超過30分鐘。 

 2.  嚴禁將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使⽤於非睿能新動⼒所認可之⽤途。請保持 Gogoro Network® 智慧 
 電池底部連接埠潔淨無異物，嚴禁使⽤⾦屬物接觸或短路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底部連接埠。 

 3.  嚴禁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投入火中、加熱、降溫、浸⽔、摔落或敲擊，及進⾏任何試圖拆 
 解或破壞之⾏為。 

 4.  嚴禁⾃⾏拆卸或改變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外型、結構。 
 5.  嚴禁使⽤非睿能新動⼒官⽅所認可之⽅式及/或器材，⾃⾏對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充放電。 
 6.  嚴禁使⽤任何溶劑或化學藥劑於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7.  請勿將任何物品儲藏或堆放於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把⼿下⽅與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上 

 蓋間之空間。 
 8.  嚴禁以任何⽅式或技術，包括但不限於黏貼、彩繪或雷射雕刻等，暫時或永久性改變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之外型或外觀。 
 9.  應以直立⽅式保存與儲放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10.  嚴禁丟棄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故障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請聯絡睿能新動⼒協助處理。 

 提醒事項 

 謹提醒使⽤者於保管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時，注意下列事項： 

 1.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在使⽤後可能會有些微發熱狀況，進⾏換電操作或拿取時請加以注意。 
 2.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每顆重量約9.8公⽄，請⼩⼼拿取及放置。 
 3.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若有任何異常（如漏液、損毀、變形等），請立即停⽌使⽤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及買賣標的，請立即使買賣標的進入「⾺達關閉狀態」及上鎖，並聯絡睿能新 
 動⼒協助處理。 

 其他事項 

 睿能新動⼒得隨時修改或增補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保管規則，並將單獨或併同帳單或以公告⽅式通知 
 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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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三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賠償標準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1.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屬精密設計產品並設計相關保護措施。除正常使⽤所⽣之⾃然耗損外， 
 如使⽤者遵守附錄⼆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保管規則使⽤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將不會發⽣功能失效之情形。 

 2.  如因任何正常使⽤所⽣之⾃然耗損外之原因，包括但不限於使⽤者違反前項所述之規定，使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發⽣毀損或失竊，或被扣押，或減少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之價值或 
 其通常效⽤等情形時，睿能新動⼒需更新重置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無法以修補或修復之⽅ 
 式繼續使⽤該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 

 責任判斷 

 1.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發⽣毀損或失竊，或被扣押等情形時，使⽤者應負擔賠償責任。 

 2.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發⽣全部或部分功能失效，或減少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之價值或其 
 通常效⽤之情形時：睿能新動⼒將進⾏責任判斷，並依判斷結果認定責任歸屬。如有無法判斷之情 
 形，使⽤者無須負擔賠償責任。 

 賠償原則 

 1.  使⽤者充分瞭解並同意，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之更新重置成本，可能因相關因素，包括但不 
 限於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原料及零組件之買賣價格、運輸成本、⼈⼒成本、匯率波動等，有 
 所漲跌。本賠償標準所提供之更新重置成本⾦額為⽬前 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之更新重置成本 
 ，僅供使⽤者參考。睿能新動⼒得隨時修改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之更新重置成本，並將單獨 
 或併同帳單或以公告⽅式通知使⽤者。 

 2.  使⽤者充分瞭解並同意，當責任判斷結果認定係由使⽤者負賠償責任時，使⽤者須⽀付當時之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之更新重置成本。 

 3.  每⼀顆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之更新重置成本，⽬前為新台幣25,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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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就本人（或本公司）所購買之 Smartscooter®智慧雙輪（具體型號以 Smartscooter®智慧雙輪訂購

單所載者為準，以下簡稱「本交易」）： 

□ 本人（或本公司）欲申請由訂購系統勾選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任何準官方或民間單位 

之補助： 。 

□ 本人（或本公司）放棄申請任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任何準官方或民間單位之補助。本

人（或本公司）知悉並同意，  貴公司無須且無義務以本人（或本公司）之名義或協助

本人（或本公司），向任何機關、單位或組織為任何補助之申請。 

 
本人（或本公司）知悉亦同意，因申請補助金額（以下合稱「補助款」）（包括但不限於工業

局補助款）涉及發票開立方式不同以及相關行政作業流程、名額、規定及時效性等變數，故前

開勾選之補助項目（包括放棄申請）於本切結書簽署後不得變更，貴公司亦無法於嗣後代替本

人（或本公司）處理或提供本人（或本公司）其他協助申請任何未勾選之補助項目。如本人 

（或本公司）嗣後欲變更申請之補助項目，本人（或本公司）將自行向該等機關、單位或組織

為補助款之申請，本人（或本公司）補助款申請之相關事宜及結果均與    貴公司無涉。本人 

（或本公司）瞭解此一風險並願意自行承擔之。 
 

 
 

本人（或本公司）特此： 
 

1） 同意於交車前提供（包含但不限於於門市繳交或將檔案上傳至 貴公司所指定之網站）完

整且真實之資料予 貴公司； 

2） □ 同意 貴公司刻製本人（或本公司）印章限定用印於申請補助款之相關文件（包括但

不限於補助款申請書及適用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所要求之切結書），以利 貴公司協

助本人（或本公司）申請補助款。本人（或本公司）知悉 貴公司將不返還此印章並同

意 貴公司定期將其銷毀； 

□ 不同意 貴公司刻製本人（或本公司）印章。本人（或本公司）將自行於相關文件上

用印，並瞭解如因此延長作業時間可能影響補助款項核准之風險； 

3） 同意 貴公司得向補助單位查證本人（或本公司）就補助款之申請資格。 
 

如經 貴公司查詢後發現本人（或本公司）有不符全部或一部補助款申請資格，或雖符合申請

資格但補助名額或補助款已用罄或未能於交車前提供完整資料等致本人（或本公司）未能自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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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單位之全部或一部順利取得補助款之情形，本人（或本公司）同意仍應按約定完成本交易。 
 

本人（或本公司）瞭解 貴公司不就補助款之數額（含嗣後變更之情況）及核准與否負任何責

任，不論任何原因，如本人（或本公司）有未能自補助單位之全部或一部順利取得補助款之情

事時，本人（或本公司）就該結果絕無異議，亦不會向 貴公司為任何主張。 

本人（或本公司）瞭解並同意，因特定補助文件之規定（例經濟部工業局之電動機車補助）， 

本人（或本公司）僅取得發票影本，並將發票正本交由 貴公司，以利 貴公司協助本人（或本

公司）申請之。 

若本人（或本公司）受任何第三人委任或委託而與 貴公司進行本交易，倘嗣後有任何第三人

對 貴公司為任何主張，本人（或本公司）將自行負責處理，與 貴公司無涉。 

本人（或本公司）已自行審閱並詳讀各項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公告之補助辦法及其內容，包括申

請資格及過戶限制等。 

 

本人（或本公司）特此同意，如本人（或本公司）違反本切結書之承諾時，貴公司得暫時或永
久停止提供或交付本人（或本公司）向 貴公司所選購之服務或商品。 

 

以上聲明，本人（或本公司）均已確認無誤，並同意遵守，如有違反之情形，本人（或本公
司）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睿能創意營銷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授權通路

立切結書人： 

 

 
 

（簽名） 

姓名： 

訂單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如立切結書人為法人，上開「姓名」應為法人名稱及代表人姓名。法人須使用公司大小章。 


